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02號

原      告  張瑋純 

訴訟代理人  黃中麟律師

            吳姿穎律師

            謝宜軒律師

被      告  采郁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特別代理人  顧定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委任關係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

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兩造間新臺幣貳佰萬元出資額之法律關係自民國一一三年三

月一日日起不存在。

確認兩造間董事、清算人委任關係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一日起不

存在。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

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

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

定有明文。本件原告登記為被告之唯一董事及股東，惟原告

主張辭任被告董事之職，基於訴訟對立性，本件訴訟自不能

再以原告為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應訴，經原告聲請本院選任被

告之特別代理人，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15日以112年度聲字

第177號裁定選任顧定軒律師為本件被告之特別代理人，先

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㈠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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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造間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出資額之法律關係自112年10

月3日起不存在。㈡確認兩造間董事、清算人委任關係自112

年10月3日起不存在。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其聲明，就聲

明中請求確認之日期，均以被告之特別代理人收受起訴狀繕

本時即113年3月1日為準，其終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見本院卷第104頁筆錄）。經核，原告所為訴之變更，係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於法並無不合，自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92年11月13日設立登記時，係由訴外人劉

榮銘與原告之母即訴外人楊積珍，共同出資設立，2人均出

資100萬元，斯時推由劉榮銘擔任被告之董事暨負責人。嗣

於97年間，因公司經營不善，劉榮銘欲退股，改由楊積珍接

手單獨經營，原告於楊積珍之勸說下，同意出名登記為被告

之股東兼董事，名義上有200萬元之出資額（下稱系爭出資

額）。然原告當時為在學學生，從未參與公司經營、決策，

亦無分配盈餘及負擔虧損之意思，於近日收受法院函文，始

知悉被告已遭解散登記，原告遂於112年10月3日寄發存證信

函向被告表達拋棄出資額、辭任董事暨清算人之意思，並於

112年10月31日終止與楊積珍間之借名登記關係，為此請求

確認被告之特別代理人收受起訴狀繕本時起，兩造間之系爭

出資額法律關係及董事、清算人委任關係不存在，並聲明如

主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就原告訴之聲明第1項主張其拋棄系爭出資額部

分之依據有疑慮，因公司登記具法定效力，能否單純因拋棄

而變成系爭出資額不存在，原告所舉之最高法院裁定，僅說

明拋棄股權及辭任法定清算人之意思表示通知，只有發生辭

任法定清算人之效力，並未說明喪失股東身分；又原告主張

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僅具債權之相對性，其終止借名登記法

律關係後，是否還能拋棄，亦屬另一法律問題等語，資為抗

辯。

三、本院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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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

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

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須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

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

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始為存在。本件原告登記為被告

之唯一股東兼董事，現被告已為主管機關命令解散，然原告

主張辭任被告之董事及清算人一職，並拋棄其對被告之出資

額，主張其與被告公司間之董事、清算人、股東關係不存

在，則兩造間究有無上開法律關係存在，即屬不明確，而有

使第三人誤認原告仍為被告公司之股東或董事及清算人之法

定代理人，故此項法律關係不明確，當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

受侵害之危險，非經判決確認，無以除去。是原告訴請確認

其與被告公司間之股東、董事及清算人法律關係不存在，自

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㈡原告主張其為被告之唯一股東及擔任董事一職，被告經臺北

市政府111年12月14日府產業商字第11155909200號函命令解

散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原告所提本院112年6月26日

士院鳴民竟112年度司他字第41號函，及經濟部商工登記公

示資料查詢服務等件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2、18、32-34、6

0-62頁），原告此部分主張應堪信為真實。

　㈢原告主張主張終止兩間之董事、清算人委任關係，有無理

由？

　　按有限公司應至少置董事一人執行業務並代表公司，公司法

第10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

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公司法第192條

第4項定有明文。又有限公司解散後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

清算人。清算人與公司之關係，除本法規定外，依民法關於

委任之規定。公司法第113條準用同法第79條前段、第97條

亦有明定。又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此

為民法第549條第1項所規定。是公司與董事及清算人為委任

關係，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既應適用民法關於委任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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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則董事、清算人自得隨時向公司辭職，以終止雙方間之

委任契約。原告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為終止

董事、清算人之委任關係，該起訴狀繕本於113年3月1日送

達被告之特別代理人，原告主張自113年3月1日起兩造關於

董事、清算人之委任關係不存在，為有理由。

　㈣原告主之拋棄對被告之系爭出資額，有無理由？

　⒈按借名登記契約為借名人與出名人間之債權契約，出名人依

其與借名人間借名登記契約之約定，通常固無管理、使用、

收益、處分借名財產之權利，然此僅為出名人與借名人間之

內部約定，其效力不及於第三人。於出名人返還借名財產之

前，出名人仍為借名財產之法律上所有權人，得對借名人以

外之第三人主張權利。原告主張系爭出資額為楊積珍借名登

記至其名下，有楊積珍出具之切結書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0

0頁），原告雖為系爭出資額借名登記關係之出名人，但仍

為法律上之所有人，其本於所有人之地位，自得對系爭出資

額為處分行為。

　⒉按物權法上之拋棄，係依權利人之意思表示，使物權歸於消

滅之單獨行為。在動產所有權之拋棄，僅須拋棄人一方之意

思表示，並有拋棄之表徵，即生效力，此觀民法第764條之

規定自明（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928號判決參照），又

有限公司之股東拋棄出資額，即拋棄其所享有之股東權利，

其性質應屬單獨免除行為，應由股東向公司為拋棄之意思表

示，始生拋棄之效力。本件原告主張以起訴狀繕本拋棄其對

被告之系爭出資額，該繕本於113年3月1日送達被告之特別

代理人，揆諸前開說明，原告主張自113年3月1日起拋棄系

爭出資額時起，已非被告之股東，應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終止兩造間關於董事、清算人之委任關

係，及拋棄關於被告之系爭出資額，請求確認自113年3月1

日起兩造間之董事、清算人委任關係及系爭出資額法律關係

均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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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

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辜  漢  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 　　日

                              書記官  潘  盈  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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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02號
原      告  張瑋純  
訴訟代理人  黃中麟律師
            吳姿穎律師
            謝宜軒律師
被      告  采郁科技有限公司


特別代理人  顧定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委任關係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兩造間新臺幣貳佰萬元出資額之法律關係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一日日起不存在。
確認兩造間董事、清算人委任關係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一日起不存在。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登記為被告之唯一董事及股東，惟原告主張辭任被告董事之職，基於訴訟對立性，本件訴訟自不能再以原告為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應訴，經原告聲請本院選任被告之特別代理人，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15日以112年度聲字第177號裁定選任顧定軒律師為本件被告之特別代理人，先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㈠確認兩造間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出資額之法律關係自112年10月3日起不存在。㈡確認兩造間董事、清算人委任關係自112年10月3日起不存在。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其聲明，就聲明中請求確認之日期，均以被告之特別代理人收受起訴狀繕本時即113年3月1日為準，其終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見本院卷第104頁筆錄）。經核，原告所為訴之變更，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於法並無不合，自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92年11月13日設立登記時，係由訴外人劉榮銘與原告之母即訴外人楊積珍，共同出資設立，2人均出資100萬元，斯時推由劉榮銘擔任被告之董事暨負責人。嗣於97年間，因公司經營不善，劉榮銘欲退股，改由楊積珍接手單獨經營，原告於楊積珍之勸說下，同意出名登記為被告之股東兼董事，名義上有200萬元之出資額（下稱系爭出資額）。然原告當時為在學學生，從未參與公司經營、決策，亦無分配盈餘及負擔虧損之意思，於近日收受法院函文，始知悉被告已遭解散登記，原告遂於112年10月3日寄發存證信函向被告表達拋棄出資額、辭任董事暨清算人之意思，並於112年10月31日終止與楊積珍間之借名登記關係，為此請求確認被告之特別代理人收受起訴狀繕本時起，兩造間之系爭出資額法律關係及董事、清算人委任關係不存在，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就原告訴之聲明第1項主張其拋棄系爭出資額部分之依據有疑慮，因公司登記具法定效力，能否單純因拋棄而變成系爭出資額不存在，原告所舉之最高法院裁定，僅說明拋棄股權及辭任法定清算人之意思表示通知，只有發生辭任法定清算人之效力，並未說明喪失股東身分；又原告主張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僅具債權之相對性，其終止借名登記法律關係後，是否還能拋棄，亦屬另一法律問題等語，資為抗辯。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須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始為存在。本件原告登記為被告之唯一股東兼董事，現被告已為主管機關命令解散，然原告主張辭任被告之董事及清算人一職，並拋棄其對被告之出資額，主張其與被告公司間之董事、清算人、股東關係不存在，則兩造間究有無上開法律關係存在，即屬不明確，而有使第三人誤認原告仍為被告公司之股東或董事及清算人之法定代理人，故此項法律關係不明確，當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受侵害之危險，非經判決確認，無以除去。是原告訴請確認其與被告公司間之股東、董事及清算人法律關係不存在，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㈡原告主張其為被告之唯一股東及擔任董事一職，被告經臺北市政府111年12月14日府產業商字第11155909200號函命令解散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原告所提本院112年6月26日士院鳴民竟112年度司他字第41號函，及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等件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2、18、32-34、60-62頁），原告此部分主張應堪信為真實。
　㈢原告主張主張終止兩間之董事、清算人委任關係，有無理由？
　　按有限公司應至少置董事一人執行業務並代表公司，公司法第10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公司法第192條第4項定有明文。又有限公司解散後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清算人與公司之關係，除本法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公司法第113條準用同法第79條前段、第97條亦有明定。又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此為民法第549條第1項所規定。是公司與董事及清算人為委任關係，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既應適用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則董事、清算人自得隨時向公司辭職，以終止雙方間之委任契約。原告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為終止董事、清算人之委任關係，該起訴狀繕本於113年3月1日送達被告之特別代理人，原告主張自113年3月1日起兩造關於董事、清算人之委任關係不存在，為有理由。
　㈣原告主之拋棄對被告之系爭出資額，有無理由？
　⒈按借名登記契約為借名人與出名人間之債權契約，出名人依其與借名人間借名登記契約之約定，通常固無管理、使用、收益、處分借名財產之權利，然此僅為出名人與借名人間之內部約定，其效力不及於第三人。於出名人返還借名財產之前，出名人仍為借名財產之法律上所有權人，得對借名人以外之第三人主張權利。原告主張系爭出資額為楊積珍借名登記至其名下，有楊積珍出具之切結書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00頁），原告雖為系爭出資額借名登記關係之出名人，但仍為法律上之所有人，其本於所有人之地位，自得對系爭出資額為處分行為。
　⒉按物權法上之拋棄，係依權利人之意思表示，使物權歸於消滅之單獨行為。在動產所有權之拋棄，僅須拋棄人一方之意思表示，並有拋棄之表徵，即生效力，此觀民法第764條之規定自明（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928號判決參照），又有限公司之股東拋棄出資額，即拋棄其所享有之股東權利，其性質應屬單獨免除行為，應由股東向公司為拋棄之意思表示，始生拋棄之效力。本件原告主張以起訴狀繕本拋棄其對被告之系爭出資額，該繕本於113年3月1日送達被告之特別代理人，揆諸前開說明，原告主張自113年3月1日起拋棄系爭出資額時起，已非被告之股東，應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終止兩造間關於董事、清算人之委任關係，及拋棄關於被告之系爭出資額，請求確認自113年3月1日起兩造間之董事、清算人委任關係及系爭出資額法律關係均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辜  漢  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 　　日
                              書記官  潘  盈  筠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02號

原      告  張瑋純  

訴訟代理人  黃中麟律師

            吳姿穎律師

            謝宜軒律師

被      告  采郁科技有限公司



特別代理人  顧定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委任關係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

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兩造間新臺幣貳佰萬元出資額之法律關係自民國一一三年三

月一日日起不存在。

確認兩造間董事、清算人委任關係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一日起不

存在。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

    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

    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

    定有明文。本件原告登記為被告之唯一董事及股東，惟原告

    主張辭任被告董事之職，基於訴訟對立性，本件訴訟自不能

    再以原告為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應訴，經原告聲請本院選任被

    告之特別代理人，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15日以112年度聲字

    第177號裁定選任顧定軒律師為本件被告之特別代理人，先

    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㈠確認

    兩造間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出資額之法律關係自112年10

    月3日起不存在。㈡確認兩造間董事、清算人委任關係自112

    年10月3日起不存在。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其聲明，就聲

    明中請求確認之日期，均以被告之特別代理人收受起訴狀繕

    本時即113年3月1日為準，其終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見本院卷第104頁筆錄）。經核，原告所為訴之變更，係減

    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於法並無不合，自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92年11月13日設立登記時，係由訴外人劉

    榮銘與原告之母即訴外人楊積珍，共同出資設立，2人均出

    資100萬元，斯時推由劉榮銘擔任被告之董事暨負責人。嗣

    於97年間，因公司經營不善，劉榮銘欲退股，改由楊積珍接

    手單獨經營，原告於楊積珍之勸說下，同意出名登記為被告

    之股東兼董事，名義上有200萬元之出資額（下稱系爭出資

    額）。然原告當時為在學學生，從未參與公司經營、決策，

    亦無分配盈餘及負擔虧損之意思，於近日收受法院函文，始

    知悉被告已遭解散登記，原告遂於112年10月3日寄發存證信

    函向被告表達拋棄出資額、辭任董事暨清算人之意思，並於

    112年10月31日終止與楊積珍間之借名登記關係，為此請求

    確認被告之特別代理人收受起訴狀繕本時起，兩造間之系爭

    出資額法律關係及董事、清算人委任關係不存在，並聲明如

    主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就原告訴之聲明第1項主張其拋棄系爭出資額部

    分之依據有疑慮，因公司登記具法定效力，能否單純因拋棄

    而變成系爭出資額不存在，原告所舉之最高法院裁定，僅說

    明拋棄股權及辭任法定清算人之意思表示通知，只有發生辭

    任法定清算人之效力，並未說明喪失股東身分；又原告主張

    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僅具債權之相對性，其終止借名登記法

    律關係後，是否還能拋棄，亦屬另一法律問題等語，資為抗

    辯。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

    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

    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須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

    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

    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始為存在。本件原告登記為被告

    之唯一股東兼董事，現被告已為主管機關命令解散，然原告

    主張辭任被告之董事及清算人一職，並拋棄其對被告之出資

    額，主張其與被告公司間之董事、清算人、股東關係不存在

    ，則兩造間究有無上開法律關係存在，即屬不明確，而有使

    第三人誤認原告仍為被告公司之股東或董事及清算人之法定

    代理人，故此項法律關係不明確，當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受

    侵害之危險，非經判決確認，無以除去。是原告訴請確認其

    與被告公司間之股東、董事及清算人法律關係不存在，自有

    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㈡原告主張其為被告之唯一股東及擔任董事一職，被告經臺北

    市政府111年12月14日府產業商字第11155909200號函命令解

    散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原告所提本院112年6月26日

    士院鳴民竟112年度司他字第41號函，及經濟部商工登記公

    示資料查詢服務等件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2、18、32-34、6

    0-62頁），原告此部分主張應堪信為真實。

　㈢原告主張主張終止兩間之董事、清算人委任關係，有無理由

    ？

　　按有限公司應至少置董事一人執行業務並代表公司，公司法

    第10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

    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公司法第192條

    第4項定有明文。又有限公司解散後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

    清算人。清算人與公司之關係，除本法規定外，依民法關於

    委任之規定。公司法第113條準用同法第79條前段、第97條

    亦有明定。又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此

    為民法第549條第1項所規定。是公司與董事及清算人為委任

    關係，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既應適用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

    ，則董事、清算人自得隨時向公司辭職，以終止雙方間之委

    任契約。原告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為終止董

    事、清算人之委任關係，該起訴狀繕本於113年3月1日送達

    被告之特別代理人，原告主張自113年3月1日起兩造關於董

    事、清算人之委任關係不存在，為有理由。

　㈣原告主之拋棄對被告之系爭出資額，有無理由？

　⒈按借名登記契約為借名人與出名人間之債權契約，出名人依

    其與借名人間借名登記契約之約定，通常固無管理、使用、

    收益、處分借名財產之權利，然此僅為出名人與借名人間之

    內部約定，其效力不及於第三人。於出名人返還借名財產之

    前，出名人仍為借名財產之法律上所有權人，得對借名人以

    外之第三人主張權利。原告主張系爭出資額為楊積珍借名登

    記至其名下，有楊積珍出具之切結書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0

    0頁），原告雖為系爭出資額借名登記關係之出名人，但仍

    為法律上之所有人，其本於所有人之地位，自得對系爭出資

    額為處分行為。

　⒉按物權法上之拋棄，係依權利人之意思表示，使物權歸於消

    滅之單獨行為。在動產所有權之拋棄，僅須拋棄人一方之意

    思表示，並有拋棄之表徵，即生效力，此觀民法第764條之

    規定自明（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928號判決參照），又

    有限公司之股東拋棄出資額，即拋棄其所享有之股東權利，

    其性質應屬單獨免除行為，應由股東向公司為拋棄之意思表

    示，始生拋棄之效力。本件原告主張以起訴狀繕本拋棄其對

    被告之系爭出資額，該繕本於113年3月1日送達被告之特別

    代理人，揆諸前開說明，原告主張自113年3月1日起拋棄系

    爭出資額時起，已非被告之股東，應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終止兩造間關於董事、清算人之委任關

    係，及拋棄關於被告之系爭出資額，請求確認自113年3月1

    日起兩造間之董事、清算人委任關係及系爭出資額法律關係

    均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

    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辜  漢  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 　　日

                              書記官  潘  盈  筠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02號

原      告  張瑋純  

訴訟代理人  黃中麟律師

            吳姿穎律師

            謝宜軒律師

被      告  采郁科技有限公司



特別代理人  顧定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委任關係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兩造間新臺幣貳佰萬元出資額之法律關係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一日日起不存在。

確認兩造間董事、清算人委任關係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一日起不存在。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登記為被告之唯一董事及股東，惟原告主張辭任被告董事之職，基於訴訟對立性，本件訴訟自不能再以原告為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應訴，經原告聲請本院選任被告之特別代理人，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15日以112年度聲字第177號裁定選任顧定軒律師為本件被告之特別代理人，先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㈠確認兩造間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出資額之法律關係自112年10月3日起不存在。㈡確認兩造間董事、清算人委任關係自112年10月3日起不存在。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其聲明，就聲明中請求確認之日期，均以被告之特別代理人收受起訴狀繕本時即113年3月1日為準，其終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見本院卷第104頁筆錄）。經核，原告所為訴之變更，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於法並無不合，自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92年11月13日設立登記時，係由訴外人劉榮銘與原告之母即訴外人楊積珍，共同出資設立，2人均出資100萬元，斯時推由劉榮銘擔任被告之董事暨負責人。嗣於97年間，因公司經營不善，劉榮銘欲退股，改由楊積珍接手單獨經營，原告於楊積珍之勸說下，同意出名登記為被告之股東兼董事，名義上有200萬元之出資額（下稱系爭出資額）。然原告當時為在學學生，從未參與公司經營、決策，亦無分配盈餘及負擔虧損之意思，於近日收受法院函文，始知悉被告已遭解散登記，原告遂於112年10月3日寄發存證信函向被告表達拋棄出資額、辭任董事暨清算人之意思，並於112年10月31日終止與楊積珍間之借名登記關係，為此請求確認被告之特別代理人收受起訴狀繕本時起，兩造間之系爭出資額法律關係及董事、清算人委任關係不存在，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就原告訴之聲明第1項主張其拋棄系爭出資額部分之依據有疑慮，因公司登記具法定效力，能否單純因拋棄而變成系爭出資額不存在，原告所舉之最高法院裁定，僅說明拋棄股權及辭任法定清算人之意思表示通知，只有發生辭任法定清算人之效力，並未說明喪失股東身分；又原告主張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僅具債權之相對性，其終止借名登記法律關係後，是否還能拋棄，亦屬另一法律問題等語，資為抗辯。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須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始為存在。本件原告登記為被告之唯一股東兼董事，現被告已為主管機關命令解散，然原告主張辭任被告之董事及清算人一職，並拋棄其對被告之出資額，主張其與被告公司間之董事、清算人、股東關係不存在，則兩造間究有無上開法律關係存在，即屬不明確，而有使第三人誤認原告仍為被告公司之股東或董事及清算人之法定代理人，故此項法律關係不明確，當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受侵害之危險，非經判決確認，無以除去。是原告訴請確認其與被告公司間之股東、董事及清算人法律關係不存在，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㈡原告主張其為被告之唯一股東及擔任董事一職，被告經臺北市政府111年12月14日府產業商字第11155909200號函命令解散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原告所提本院112年6月26日士院鳴民竟112年度司他字第41號函，及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等件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2、18、32-34、60-62頁），原告此部分主張應堪信為真實。

　㈢原告主張主張終止兩間之董事、清算人委任關係，有無理由？

　　按有限公司應至少置董事一人執行業務並代表公司，公司法第10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公司法第192條第4項定有明文。又有限公司解散後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清算人與公司之關係，除本法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公司法第113條準用同法第79條前段、第97條亦有明定。又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此為民法第549條第1項所規定。是公司與董事及清算人為委任關係，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既應適用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則董事、清算人自得隨時向公司辭職，以終止雙方間之委任契約。原告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為終止董事、清算人之委任關係，該起訴狀繕本於113年3月1日送達被告之特別代理人，原告主張自113年3月1日起兩造關於董事、清算人之委任關係不存在，為有理由。

　㈣原告主之拋棄對被告之系爭出資額，有無理由？

　⒈按借名登記契約為借名人與出名人間之債權契約，出名人依其與借名人間借名登記契約之約定，通常固無管理、使用、收益、處分借名財產之權利，然此僅為出名人與借名人間之內部約定，其效力不及於第三人。於出名人返還借名財產之前，出名人仍為借名財產之法律上所有權人，得對借名人以外之第三人主張權利。原告主張系爭出資額為楊積珍借名登記至其名下，有楊積珍出具之切結書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00頁），原告雖為系爭出資額借名登記關係之出名人，但仍為法律上之所有人，其本於所有人之地位，自得對系爭出資額為處分行為。

　⒉按物權法上之拋棄，係依權利人之意思表示，使物權歸於消滅之單獨行為。在動產所有權之拋棄，僅須拋棄人一方之意思表示，並有拋棄之表徵，即生效力，此觀民法第764條之規定自明（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928號判決參照），又有限公司之股東拋棄出資額，即拋棄其所享有之股東權利，其性質應屬單獨免除行為，應由股東向公司為拋棄之意思表示，始生拋棄之效力。本件原告主張以起訴狀繕本拋棄其對被告之系爭出資額，該繕本於113年3月1日送達被告之特別代理人，揆諸前開說明，原告主張自113年3月1日起拋棄系爭出資額時起，已非被告之股東，應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終止兩造間關於董事、清算人之委任關係，及拋棄關於被告之系爭出資額，請求確認自113年3月1日起兩造間之董事、清算人委任關係及系爭出資額法律關係均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辜  漢  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 　　日

                              書記官  潘  盈  筠



